福建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调整就业单位审批表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毕业学校
	

	毕业时间
	
	专业
	
	学历或学  位
	
	培养类别
	

	入学前户口在何处
	
	户口现在何处
	

	调整理由
	

	原单位及主管部门意见
	

	现接收单位情      况
	单位名称
	
	单位类别
	

	
	单位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现接收单位及主管部门意      见
	

	政府人事部门审批意见
	


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政府人事部门、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。

2、培养类别指：统配、缴费、自费、定向、委培。

3、跨地、市、县调整的，审批意见栏须有原接收单位所在地市县人事局意见。

4、单位类别指：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混合所有制企业、三资企业、私营企业、民办事业性质的单位。

